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８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二次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

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网络投票具体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９∶３０－１１∶３０

和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当天交易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星期五）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交易系统行使表决

权。

（五）会议召集人：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六）投票规则：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不能重复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通过

现场、网络重复表决，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七）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八）出席会议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

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

１

），该代理人不必持有本公司股

份，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

邀请的其他嘉宾。

（九）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８

：

３０－－１７

：

００

，未在登记时间内办理登记手续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同样有权

出席本次会议；

２

、登记地点：湖北省宜昌市城东大道

１６８

号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办法：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公众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

证）；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至会议地点，并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

５

、通讯地址：湖北省宜昌市城东大道

１６８

号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政编码：

４４３００３

；来函请在

信封上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６

、联系人：周帮俊 高路

７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７－６３６９８６５

传真：

０７１７－６３６９８６５

（十）网络投票方式：

１

、 投票流程

（

１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２９８

安琪投票

１

个

Ａ

股

（

２

）表决议案

公司简称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

格

安琪酵母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统一表决

９９．００

１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２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安琪酵母”

Ａ

股的投资者如进行网络投票，应在“申报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

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

报。

（

２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例如，投资者对安琪酵母

的总议案（议案一）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２９８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

３

）如某投资者对安琪酵母的第一个议案投了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２９８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

４

）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３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投资者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

２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

４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股东大会的进程安公司当日发布的通知进行。

（十二）其他事项：与会人员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３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３０

，

４３６

，

３９１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８３０

，

４３６

，

３９１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

，

１６２

，

６１０

，

９４７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８８ Ｂ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

ＢＶＩ

）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

ＬＴＤ．

２ ０８＊＊＊＊＊１８９ ＷＵＳ ＧＲＯＵＰ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

ＬＴＤ．

３ ０８＊＊＊＊＊０８９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１９０ ＨＡＰＰＹ ＵＮ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５ ０８＊＊＊＊＊１９１ ＨＤＦ ＣＯ．

，

ＬＴＤ

６ ０８＊＊＊＊＊８６６

杜昆电子材料（昆山）有限公司

７ ０８＊＊＊＊＊９９４

昆山市恒达建设项目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８ ０８＊＊＊＊＊８９５

苏州正信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９ ０８＊＊＊＊＊２３５

昆山市爱派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０８＊＊＊＊＊１１０

昆山市骏嘉控股有限公司

１１ ０８＊＊＊＊＊６９６

苏州工业园区华玺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

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３

，

７７４

，

７４４ ３５．３８％ １１７

，

５０９

，

８９７ ４１１

，

２８４

，

６４１ ３５．３８％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２２

，

０３３

，

０９２ ２．６５％ ８

，

８１３

，

２３７ ３０

，

８４６

，

３２９ ２．６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２７１

，

７４１

，

６５２ ３２．７２％ １０８

，

６９６

，

６６０ ３８０

，

４３８

，

３１２ ３２．７２％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３６

，

６６１

，

６４７ ６４．６２％ ２１４

，

６６４

，

６５９ ７５１

，

３２６

，

３０６ ６４．６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６

，

６６１

，

６４７ ６４．６２％ ２１４

，

６６４

，

６５９ ７５１

，

３２６

，

３０６ ６４．６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８３０

，

４３６

，

３９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２

，

１７４

，

５５６ １

，

１６２

，

６１０

，

９４７ １００．００％

注：上述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

，

１６２

，

６１０

，

９４７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８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黑龙江北路

５５

号

咨询联系人：钱元君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２－５７３５６１４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２－５７３５６１２７－６１４８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４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尹兴满先生主持，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以

通讯方式发出。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９

名。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２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３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会计年度的财务审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经营指标如

下：营业收入为

７８２９５．２６

万元，比上年增加

２４３６９．４６

万元，增长

４５．１９％

；利润总额为

８６７４．２３

万元，比上年

增加

３６３６．７０

万元，增长

７２．１９％

；净利润为

７５７４．４２

万元，比上年增加

３２５８．３０

万元，增长

７５．４９％

；资产总额

为

９００３７．２６

万元，比上年增加

１７９６５．２９

万元，增长

２４．９３％

；股东权益为

４７３１４．１６

万元，比上年增加

７１８９．２５

万元，增长

１７．９２％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公司《审计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四大报刊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

４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草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计划，

２０１２

年公司力争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１２

亿元，净利润

１．２８

亿元。 此项计划

是基于如下分析：

内容

２０１２

年预算金额（万元） 比例关系 占销售收入比率

营业收入

１２１

，

２２９．００

营业成本

９２

，

９３１．６６

收入成本率

７６．６６％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８６４．０５

占营业收入

０．７１％

毛利

２７

，

４３３．２９

收入毛利率

２２．６３％

销售费用

２

，

６８０．６１

占营业收入

２．２１％

管理费用

８

，

４７５．８４

占营业收入

６．９９％

财务费用

１

，

３２４．９０

占营业收入

１．０９％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６６．４０

占营业收入

０．２２％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

”填列）

－１３９．１４

占营业收入

－０．１１％

投资收益（损失“

－

”填列）

－１８．３３

占营业收入

－０．０２％

营业利润

１４

，

５２８．０７

占营业收入

１１．９８％

营业外收支净额

２８７．９３

占营业收入

０．２４％

利润总额

１４

，

８１６．００

占营业收入

１２．２２％

所得税费用

２

，

０２４．６３

占利润总额

１３．６７％

净利润

１２

，

７９１．３７

占营业收入

１０．５５％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１２

，

７１３．１５

少数股东损益

７８．２１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

２０１２

年年度预算方案不代表公司对

２０１２

年度的盈利预测，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５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报表）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７５

，

４７０

，

９１５．９６

元，按照公司章程提取

１０％

法定公积金

７

，

５４７

，

０９１．６０

元后，

２０１１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６７

，

９２３

，

８２４．３６

元。公司初步拟定向董事会提交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股票发行成功后的总股本

１３３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１

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

６

，

８００

，

３４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６１

，

１２３

，

４８４．３６

元结转下一年度。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６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草案）〉部份条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公司董事会对公司上市后所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涉及上

市后的部份条款进行了修订，并决定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及时在工商部门备案。

关于公司《章程（草案）》条款修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条款 修改前 修改后

１

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日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号文核准，首次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万

股，于【】年【】月【】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３０

号文核

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３４

万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公

开发行以后的注册资本数

额】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３３３４

万元

３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万股，全

部为普通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３３３４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４

第一百七

十二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

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

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

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

内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公告。 债

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

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可以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

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

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５

第一百七

十四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

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

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

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

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告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

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

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指定报刊和网

站上公告

６

第一百七

十六条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

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

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公告。 债权人自

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

起

４５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

债权人，并于

３０

日内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公告。 债权

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

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７

第一百八

十二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６０

日

内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公告。 债

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

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向清

算组申报其债权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６０

日内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

知书之日起

３０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４５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本方案需要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７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工商登记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的《尽快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承诺》，鉴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宜，董事会同意尽快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工商登记变更办理结束后，再另行公告。

８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１６．００

元，共募集资金

５３３

，

４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交易所发行手续费及券商承销手续

费等发行费用

３９

，

５０９

，

７２８．６８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４９３

，

９３０

，

２７１．３２

元。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资金余

额存入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开户银行分别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江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中山支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分行。

９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

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江支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中山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分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

公司募集资金进行监管。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待协议签订后再另行公告。

１０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资金偿还公司银行借款的议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净额共计

４９３

，

９３０

，

２７１．３２

元， 其中超募资金共计

２９６

，

２２０

，

２７１．３０

元，公司拟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明细数据如下：

单位：元

贷款银行 到期日 贷款金额

中国工商银行台州中山支行

２０１２－５－１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台州中山支行

２０１３－３－１２ １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３－４－１９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３－５－８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２－４－１０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２－５－２５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３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２－１２－５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３－３－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分行

２０１２－８－２８ １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分行

２０１２－８－３１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银行台州经济开发区支行

２０１２－７－２５ ５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

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的

公告》。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的同意该项目

实施的核查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述银行贷款偿还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署并公告后实施。

１１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审计机构续聘的议案》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履行了双方所规定的责任和义

务。该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的审计意见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圆满完成了公司

的审计工作。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拟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１２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３

点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对上述相

关议案进行审议。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同日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核查意见

４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大华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２

号验资报告

５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事项的独立意见

６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７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０

号审计报告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４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二楼

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叶荣军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列席

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２０１１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草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报表）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７５４７０９１５．９６

元， 按照公司章程提取

１０％

法定公积金

７５４７０９１．６０

元后，

２０１１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６７９２３８２４．３６

元。 公司初步拟定向董事会提交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股票发行成功后的总股本

１３３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１

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

６８００３４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６１１２３４８４．３６

元结转下一年度。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５．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审计机构续聘的议案》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履行了双方所规定的责任和义

务。该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的审计意见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圆满完成了公司

的审计工作。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拟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６．

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偿还公司银行贷款的议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净额共计

４９３

，

９３０

，

２７１．３２

元， 其中超募资金共计

２９６

，

２２０

，

２７１．３０

元，公司拟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明细数据如下：

单位：元

贷款银行 到期日 贷款金额

中国工商银行台州中山支行

２０１２－５－１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台州中山支行

２０１３－３－１２ １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３－４－１９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３－５－８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２－４－１０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２－５－２５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３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２－１２－５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３－３－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分行

２０１２－８－２８ １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分行

２０１２－８－３１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银行台州经济开发区支行

２０１２－７－２５ ５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

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上述银行贷款偿还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署并公告后实施。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４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超募资金偿还公司银行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备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了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现将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事项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３０

号《关于核准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核准，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

票

３３３４

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６．００

元。 共募集资金

５３３

，

４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３９

，

５０９

，

７２８．６８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４９３

，

９３０

，

２７１．３２

元。 上述募集资金情况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大华验

字［

２０１２

］

０１２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安排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

额

建设周期 项目备案情况 实施主体

年产

２

，

５００

万只电机定子、

转子扩产项目

１１

，

３１８．００ １１

，

３１８．００ ２４

个月

台经技备案

［

２０１０

］

３４

号

信质电机

电机定子、转子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５

，

４５３．００ ５

，

４５３．００ １２

个月

台经技备案

［

２０１０

］

３５

号

信质电机

补充营运资金

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 －

信质电机

合计

１９

，

７７１．００ １９

，

７７１．００ － － －

公司实际募资资金净额为

４９３

，

９３０

，

２７１．３２

元，扣除上述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后，

超募资金金额为

２９６

，

２２０

，

２７１．３２

元。

二、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１

、偿还计划

根据信质电机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需要， 信质电机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偿还

银行贷款，偿还银行贷款计划如下：

贷款银行 到期日 贷款金额

中国工商银行台州中山支行

２０１２－５－１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台州中山支行

２０１３－３－１２ １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３－４－１９ 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３－５－８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２－４－１０ 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２－５－２５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３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２－１２－５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椒江支行

２０１３－３－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分行

２０１２－８－２８ １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分行

２０１２－８－３１ 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国银行台州经济开发区支行

２０１２－７－２５ ５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述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署并公告后实施。

２

、偿还银行贷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公司本着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升公司

经营业绩，且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信质电机此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３

、信质电机承诺事项

信质电机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

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三、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上

述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

司业务快速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和股

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具有现实必要性。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在相互抵触的情

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已经承诺：自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后十

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偿还银行贷款。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认为：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事项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监事会、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

在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３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４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三）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公司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三）

１３

：

００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星期四）

７

、出席对象：

（

１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１

），该委托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８

、会议地点：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议案名称

（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草案）》

（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６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上市后适用）〉的议案》

（

７

）、审议《关于公司审计机构续聘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

上述第

３

项内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在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予以披露，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第

１

、

４

、

５

、

６

、

７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指定四大报刊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第

２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指定四大报刊的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登记：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到本公司办理参

会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如附件

１

）、股东身份证复印件、股

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

（

２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理人须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

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参会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如附件

１

）和出席

人身份证。

（

３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和《参加会议回执》（如附件

２

）采取来人、信函或传真方式

确认登记，传真或书面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４

）登记时间、地点：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

登记地点：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四、其他事项

１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世海 蔡为裴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８９３１１６３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８９３１１６５

公司地址：台州市椒江区前所信质路

２８

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８０１６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身份证 ）代表本人出席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单位）承担。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自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序号 议 案 名 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草案）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上市后适用）》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审计机构续聘的议案

说明：

１

、请在表决意见中“同意”、“反对”、“弃权”选择您同意的一栏打“

√

”，同一议案中若出现两个

“

√

”，视为无效投票，对某一议案不进行选择视为弃权。

３

、若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股东登记表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

２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参加会议回执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本人

／

本单位持有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

大会。

姓名或单位名称（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号

持有股数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是否本人参加

备注

日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3

月

29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511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

2012－009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八届六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八届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于

2012

年

3

月

18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应到会董事五人，实到会董事五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成文先

生主持，会议以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511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

2012－007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9

时

2

、召开地点：沈阳凯宾斯基饭店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刘成文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

4

人，代表股份

255,076,139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2.09％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对九项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普通

决议：

1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255,076,1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55,076,1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55,076,1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关于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255,076,1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255,076,1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公司

2011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266,542,020.54

元。鉴于公

司上海银河麗湾项目仍处于投资建设期，同时沈阳银河麗湾项目二期后续投资建设资金需求量较大，为保

证公司项目正常建设，以及公司的稳健发展，以更好的业绩回报股东，公司董事会拟定

2011

年度不进行利

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将全部用于项目的再投入资金。

6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向董事会提交了关于继续聘用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的财务审

计机构的决议，聘用期一年。

表决情况：同意

255,076,1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沈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55,076,1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关于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104,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监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谭永红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255,076,1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以上议案详见

2012

年

3

月

6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公司董事会第八届五次会议决

议公告》和《公司监事会第八届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

2

、律师姓名：吴杰、钟宇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11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公告编号：

2012－008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第八届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六次监事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在公司总部召开， 于

2012

年

3

月

18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应到会监事三人，实到会监事三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谭永红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0

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393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2012-004

号

债券代码：

123002

债券简称：

09

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关于向广州汇协东华益丰项目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托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

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亲自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

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广州汇协东华益丰项目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委托借

款的议案》。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拟通过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

(

以下简称

"

民生银行

")

向广州汇协东华益丰项目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汇协东华

")

借款不

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

,

用于益丰花园项目的建设

,

借款期限

18

个月

,

年利率

17%

，最后借款金额以实际审

批金额为准。

一、本次交易概述

:

1

、本公司拟通过民生银行向汇协东华借款不超过

25000

万元

,

用于公司经营资金周转

,

借款期限

18

个

月

,

年利率

17%

，最后借款金额以实际审批金额为准。

2

、为保证汇协东华在此项交易中权益的实现

,

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粤泰

集团

")

与汇协东华签订《保证合同》。 本公司将开发中的益丰花园项目抵押给汇协东华。

3

、本次委托借款的还款来源是本公司开发项目益丰花园项目的销售收入。

4

、本次公司向汇协东华借款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基本情况

(1)

广州汇协东华益丰项目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

广州汇协东华益丰项目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法定代表人

/

主要负责人

:

林伟明

公司住所

: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新涌口西

40

号

6-36B

。

(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公司名称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公司法定代表人

/

主要负责人

:

吴新军

公司住所

:

广州市珠江新城猎德大道

68

号民生大厦。

(3)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

:

杨树坪

公司住所

:

广州市寺右新马路

170

号四楼。

（

4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

: 49334

万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

:

杨树坪

公司住所

: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

111-115

号

15

、

17

、

19

室。

三、本次交易签订的重要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协议方

:

本公司、民生银行、汇协东华、粤泰集团

2

、借款金额

:

本公司向汇协东华借款金额共计

25000

万元。

3

、借款利率

:

按照合同约定

,

本次借款年利率

17%

。

4

、资金使用期限

:18

个月。

5

、资金用途

:

用于益丰花园项目开发。

6

、担保情况

:

本公司所开发益丰花园项目抵押给汇协东华，本公司控股股东粤泰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的签订能有效缓解公司目前面临的资金压力， 为公司益丰花园项目的开发提供后续保障资

金。 但因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公司资金获取成本，影响公司

2012

年度的经营业绩。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

,

本次合作事项未超过董事会的授权范围

,

因

此无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次合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委托贷款合同

2

、保证合同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